附件2：
惠州市关于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问题追责问责情况

2024年9月19日至9月30日，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（以下简称省督察组）对惠州市开展了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，发现惠州市惠城区、惠阳区水环境基础设施存在短板，对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管网排查整治工作推进不力，生活污水溢流情况长期存在等突出问题。2025年1月8日，省督察组形成了责任追究问题清单，要求我市进一步深入调查并开展问责。

惠州市纪委监委成立生态环境督察问责调查工作组，坚持实事求是、依规依纪依法，深入调查省督察组移交的问题。根据调查核实情况，对2个单位和8名责任人员进行追责问责，其中处级干部1人、科级及以下人员7人；立案3人，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人、诫勉处理4人、责令检查2人。

